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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 

第三條及第十一條修正草案意見調查表 

單位名稱： 

單位主管簽名或蓋章：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修正意見 

第三條 

本校各學術單位應依本辦法訂定各單
位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並經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第三條 

本校各學術單位應依本辦法訂定各單

位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並經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依本辦法上位法本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條規

定「……各學術單位應分別訂

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提

經校教評會核備後實施」，酌

作文字修正 

 

第十一條 

本校教師資格審查兼顧教學、研究、

服務等，並就各該項目訂定明確之評

量依據、方式及基準 

並作為決定升等之依據，各項評審成

績合計以七十分為及格，但其中一項

原始分數未達七十 

分者，仍為不及格： 

一、研究：教師得以專門著作、作

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等，提送專

第十一條 

本校教師資格審查兼顧教學、研究、

服務等，並就各該項目訂定明確之評

量依據、方式及基準 

並作為決定升等之依據，各項評審成

績合計以七十分為及格，但其中一項

原始分數未達七十 

分者，仍為不及格： 

一、研究：教師得以專門著作、作

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等，提送專

一、依據本校 109年 11月 10

日 109學年度第 3次教師

評審委員會會議決定辦

理。 

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

定辦法第 21條第 3項規

定，以作品、成就證明或

技術報告送審通過者，應

依本辦法規定公開出版發

行。爰參據專門著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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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含教學實踐）理論 

或實務之研究或研發成果作為送審著

作，並應符合下列規定；至著作審查

評分項目及權重，依教育部有關規定

辦理：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略。 

(五)略。 

(六)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申

請送審者，應於第一級教評會審

查前，依本辦法規定公開出版發

行或出具將公開出版發行之證

明。但涉及機密、申請專利或依

法不得公開，經學校認定者，得

不予公開出版於一定期間內不予

公開出版。 

(七)略。 

(八)略。 

(九)略。 

(十)略。 

 

二、略。 

 

業（含教學實踐）理論 

或實務之研究或研發成果作為送審著

作，並應符合下列規定；至著作審查

評分項目及權重，依教育部有關規定

辦理：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略。 

(五)略。 

(六)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

審通過者，應依本辦法規定公開

出版發行。但涉及機密、申請專

利或依法不得公開，經學校認定

者，得不予公開出版於一定期間

內不予公開出版。 

 

 

(七)略。 

(八)略。 

(九)略。 

(十)略。 

 

二、略。 

 

刊論文之規定，以作品、

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申請

送審者，於第一級教評會

審查前，應依規定公開出

版發行或出具將公開出版

發行之證明，以符教育部

要求。 

三、上開法規尚未修法通過

前，以作品、成就證明或

技術報告送審中之教師，

依現行規定辦理，惟仍應

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

審定辦法第 21條規定，

送審通過仍應完成公開出

版發行程序。 

 


